桃江县司法局2024年项目支出（行政复议）
绩效评价报告

一、项目概况
[bookmark: _GoBack]1. 项目单位基本情况。桃江县司法局是主管全县司法行政工作的政府组成部门，为财政预算全额拨款正科级行政单位，承担全面依法治县、法治政府建设、普法宣传、法律援助、人民调解、社区矫正、律师公证、法律服务等工作职能。内设12个职能股室，下辖16个基层司法所，2个事业单位（县法律援助中心、县公证处），行业管理2个司法鉴定所、2个律师事务所和6个基层法律服务所。2024年实有编制95个，其中政法专项编制81个、全额事业编制9个、自收自支事业编制5个。年末实有在职在编人员87人，其中行政编制人员74人、机关工勤人员1人、全额事业编人员7人、自收自支人员5人。退休人员44人。
2. 项目基本情况介绍。政复议与应诉室、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室、规范性文件与政府合同管理室在局党组领导的带领下，按照健全制度,完善机制,强化监督的工作要求,认真推进行政复议规范化建设、认真开展行政执法监督、认真对送审规范性文件及政府合同均按照规定进行合法性审查，为建设法治政府、依法行政提供法律支撑。
3. 项目绩效目标。2024年行政复议经费设立的绩效目标为：一是确保案件在法定期限内高效处理。核心指标为法定期限内结案率，目标值需达到100%，杜绝超期审理。同时，关注案件办理平均时长，推动流程优化。二是保障复议决定的合法性与公正性，实现“案结事了”，核心指标为申请人满意度，可通过回访调查衡量。同时，关注复议决定履行率，确保裁决内容得到有效执行，维护法律权威。三是加强专业化队伍建设与制度完善。指标可包括工作人员年度培训覆盖率、典型案例编写数量等，以提升整体办案能力，统一执法尺度。
二、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
1. 项目资金使用情况。2024年项目预算安排10万元，实际到位资金10万元，已全部用于全县行政复议工作，执行率100%。使用范围：行政复议工作所产生的办公费、差旅费、印刷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、劳务费等。
2.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。我局高度重视行政复议工作经费的管理，制定经费管理制度，严格按照项目支出的范围、用途依法依规支出，不挤占挪用行政复议项目资金。同时，加强对资金的专项清理和检查，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自查，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，确保项目资金的安全。设立行政复议专项经费，支出时严格按照财务相关规定，经局财务联审会签小组会审、财务分管领导签字审批同意、财政资金监管人签字同意后，在局财务室报账支出。
三、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我局作为“行政复议经费”项目的管理单位，负责项目整体实施过程的管理和监管，确保项目正常运行；县财政局负责资金的拨付以及预算的审核。在经费的保障下，行政复议工作一是畅通申请渠道，积极引导当事人通过法定途径表达诉求。二是严把受理关，依法审查申请条件，确保符合规定的案件及时进入审理程序。三是创新审理方式，综合运用书面审查、实地调查、听证等方式，全面查清案件事实，充分听取各方意见，尤其注重保障申请人的陈述、申辩权。四是坚持集体决策，对重大复杂案件进行集体讨论，确保复议决定经得起检验。
四、项目绩效情况分析
2024年以县人民政府为被告的行政应诉案件16件、其中经过行政复议后起诉的9件，已审结15件，败诉3件（显贵案、弘基案、深圳市万厦世纪物业案），全县以县直单位及乡镇为被告的行政案件共67件，已全部已经录入应诉工作平台。协调指导全县行政机关行政应诉工作，全县行政负责人出庭率达100%。着力推进行政应诉工作信息化建设。
2024年新收行政复议案件98件，受理92件，审结92件，依法不予受理6件，受理案件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58.3%，“大信访、中诉讼、小复议”的格局正在转变。其中维持29件，占29.6%，改变原行政行为（纠错类）37件，纠错率占40%，（分别为撤销14件，确认违法21件，责令履行2件），调解和解17件，占18.4%，，驳回的9件占9.8%。行政复议的公信力、权威性增强，有91.8%的案件当事人不再起诉，截至目前，复议案件起诉后败诉的1件，胜诉率达88.89%。实质性化解争议90就件，听取意见35件，公开听证1件，制发行政复议意见书1件，线索移交1次。
五、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
通过开展项目绩效评价，了解并准确估计2024年度行政复议经费绩效水平，认真查验经费使用是否合理科学高效，进一步规范我县行政复议工作经费的管理和使用，确保经费合理高效使用。同时，总结经费预算编制、执行、管理的经验，建立科学的绩效管理制度，为今后行政复议经费预算、执行提供有效参考。
（二）绩效评价过程
我们对行政复议经费项目评价进行了前期准备，对一年来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梳理和讨论。通过年度工作要点，对全年行政复议工作需要达成的目标进行细化，设置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。逐项对照设置的评价指标，核查完成情况，并进行评价打分；核查报销经费账目，重点核查有无经费挪用、乱用、虚报情况，有无报销审批程序不规范等问题；根据自查情况，形成绩效评价报告。
分析认为：行政复议经费在使用上符合财政部门的要求，在资金的使用过程中不存在违纪违规问题，自评结果为优良。
六、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我们将继续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，坚持围绕中心、服务大局，扎实推进法治桃江创建工作，为 “法治桃江”建设提供良好的后盾保障，推动法制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。2024年行政复议经费项目，完成了2024年度行政复议工作，实现了预定的绩效目标，明显提高了我县法制建设工作的水平，在全面推进法治桃江进程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规范性文件审核机制有待完善、法制建设工作面广持证人员不足问题等需要进一步完善。


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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